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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

或“复星医药”）对外公布的《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

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

出具的专业意见。海通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

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

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海通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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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2015年12月30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3154号文核准，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发行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公司债券。 

二、发行主体名称 

中文名称：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anghai Fosun Pharmaceutical (Group) Co., Ltd. 

三、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简称“本期债券”）。 

2、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6 复药 01”，上市代码为“136236.SH”。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其中基础发行规

模为人民币15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实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0

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品种的期限：本期债券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

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0至1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1个基

点为0.01%。发行人将于第3个付息日前的第20个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

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在其存续期限后2年的票面利率

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

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第3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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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第3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

按照上交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3.35%。 

7、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8、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3月4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19年每年

的3月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

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9、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1年3月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若债券持

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19年3月4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

利息）。在兑付登记日次日至兑付日期间，本期债券停止交易。 

10、担保方式：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无担保。 

11、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12、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上海新世

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2017年5月23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上海复星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及2017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

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13、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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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nghai Fosun Pharmaceutical (Group) Co., Ltd.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414,474,545 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曹杨路 510 号 9 楼 

法定代表人     ：陈启宇 

成立日期       ：1995 年 5 月 31 日 

A 股上市日期   ：1998 年 8 月 7 日 

H 股上市日期   ：2012 年 10 月 30 日 

A 股股票简称   ：复星医药      A 股股票代码：600196.SH 

H 股股票简称   ：復星醫藥      H 股股票代码：02196.HK 

A 股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H 股股票上市地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董晓娴 

联系电话       ：021-33987870 

传真           ：021-33987871 

互联网网址     ：http://www.fosunpharma.com 

电子邮箱       ：ir@fosunpharma.com 

经营范围       ：生物化学产品，试剂，生物四技服务，生产销售自身开 

发的产品，仪器仪表，电子产品，计算机，化工原料（除

危险品），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

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

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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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一）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根据发行人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3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13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的《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及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本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发行人

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向符合条件的 28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A 股股票，共计 403.5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6.08 元。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完

成后，实际有 27 名激励对象共计认购限制性 A 股股票 393.5 万股，发行人总股

本变更为 2,244,397,364 股。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涉及的增资事项进行了审验，并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了瑞华验

字[2014]第 31140001 号《验资报告》。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4 年 1 月 24

日向发行人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完成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类别 持股数（万股） 比例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190,832.7364 85.03% 

    其中：复星集团 92,064.1314 41.02% 

          姚方等 27 名持有限制性股票的股东 393.5000 0.18%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33,607.0000 14.97% 

合计 224,439.7364 100.00% 

（二） 2014 年新增发行 H 股 

根据发行人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经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240 号批准，同意发行人增发不超过 67,214,000 股境

外上市外资股，每股面值 1 元，全部为普通股。截至 2014 年 4 月 3 日，本次新

增发行 H 股 67,214,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港币 178,184.32 万元。安永华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新增发行 H 股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安

永华明（2014）验字第 60469139_B01 号《验资报告》。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于 2014 年 5 月 13 日向发行人换发了营业执照。 

本次新增发行 H 股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为 2,311,611,364 股，股本结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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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股东类别 持股数（万股） 比例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190,832.7364 82.55% 

    其中：复星集团 92,064.1314 39.83%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40,328.4000 17.45% 

合计 231,161.1364 100.00% 

（三） 2015 年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A 股 

根据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以及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因激励对象吴壹建先生、胡江林先生、

倪小伟先生分别辞去发行人任职，并解除了与发行人或其控股子公司的劳动合同，

发行人决定回购注销吴壹建先生、胡江林先生、倪小伟先生已获得但尚未解锁的

231,000 股限制性 A 股股票，回购价格为 6.08 元/股，回购总价款为 1,404,480 元。

截至 2015 年 2 月 13 日，发行人已完成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 A 股，减少注册资

本 231,000 元。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5 年 5 月 8 日向发行人换发了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A 股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为 2,311,380,364 股，

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类别 持股数（万股） 比例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190,809.6364 82.55% 

    其中：复星集团 92,064.1314 39.83%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40,328.4000 17.45% 

合计 231,138.0364 100.00% 

（四）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根据发行人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15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的《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以及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

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本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

事项的议案，发行人于 2015 年 11 月 19 日向符合条件的 45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 A 股股票，共计 269.5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10.54 元。本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变更为 2,314,075,364 股。立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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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事宜涉及的增资事

项进行了审验，并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5591 号验

资报告。发行人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就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事宜办理

完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向发

行人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完成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类别 持股数（万股） 比例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191,079.1364 82.5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90,561.4684 82.35% 

          有限售条件股份 517.6680 0.22%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40,328.4000 17.43% 

合计 231,407.5364 100.00% 

（五）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 

根据发行人于 2016 年 6 月 7 日召开的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并经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6]1230 号批准，发行人向中国人寿、泰康资管和安徽铁发按每股

22.90 元的价格非公开发行 100,436,681 股，其中：中国人寿以现金认购 52,401,746

股、泰康资管以现金认购 39,301,310 股、安徽铁发以现金认购 8,733,625 股。本

次 非 公 开 发 行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2,299,999,994.90 元 ，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为

2,275,249,558.22 元。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增资事项

进行了审验，并于 2016 年 11 月 2 日出具了安永华明（2016）验字第 60469139_B01

号《验资报告》。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向发行人换发了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为 2,414,512,045 股，公司股本结构

如下： 

股东类别 持股数（万股） 比例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201,122.8045  83.3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90,683.7004 78.97%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439.1041 4.32%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40,328.4000 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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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类别 持股数（万股） 比例 

合计 241,451.2045  100.00% 

（六） 2016 年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A 股 

根据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因柏桓先生、陈懿先生已辞去于公

司的任职，并解除了与公司的劳动合同，董事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柏桓先生、陈

懿先生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计 37,500 股限制性 A 股股票，回购价格为

每股 A 股限制性股票人民币 10.54 元，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 395,250 元。上海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7 年 3 月 23 日向发行人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 A 股后，发行人总股本为 2,414,474,545 股，公司

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类别 持股数（万股） 比例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201,119.0545 83.3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90,897.3339 79.06%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221.7206 4.24%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40,328.4000 16.70% 

合计 241,447.4545 100.00% 

（七） 2017 年 H 股配售 

发行人根据一般授权发行及配发配售股份。根据一般授权，董事会获授权配

发及发行最多 80,656,800 股 H 股。配售股份之发行及出售已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次 H 股配售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完成，发行人成功

向不少于六名承配人配发及发行共计 80,656,500 股新 H 股，每股配售股份价格

为 28.80 港元。承配人及其最终实益拥有人均为独立第三方。本次 H 股配售所得

款项净额约为 2,306.65 百万港元。 

本次 H 股配售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为 2,495,131,045 股（注：截至本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工商变更尚在进行中），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类别 持股数（万股） 比例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201,119.0545 80.6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90,897.3339 76.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221.7206 4.10%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48,394.0500 19.40% 

合计 249,513.104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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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情况 

2016 年，公司秉持“持续创新、乐享健康”的经营理念，围绕医药健康核

心业务，坚持产品创新和管理提升、国际化发展，积极推进内生式增长、外延式

扩张、整合式发展，主营业务继续保持均衡增长。 

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462,882万元，较 2015年增长 16.02%。 

其中，公司药品制造与研发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025,954 万元，较 2015

年增长 14.83%； 医疗服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67,756 万元，较 2015 年增

长 21.67%。 

公司在中国大陆境内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250,647 万元，较 2015 年增长

14.57%；在海外国家或地区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12,235 万元，较 2015 年增长

25.37%，公司海外国家或地区收入增长进一步上升。 

2016 年度，公司各板块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业务板块 2016 年营业收入 2015 年营业收入 同比增减（%） 

药品制造与研发（注 1） 1,025,954.17 893,486.06 14.83 

医疗服务（注 2） 167,755.91 137,875.78 21.67 

医疗器械与医学诊断 266,391.28 225,431.96 18.17
（注 3） 

注 1：医药制造与研发剔除 2015 年出售邯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 2016 年新并购杭州万邦天

诚药业有限公司等公司的影响后，营业收入较 2015 年同口径增长 16.27%； 

注 2：医疗服务剔除 2016 年新设温州老年病医院有限公司等的影响后，营业收入较 2015 年

同口径增长 13.57%； 

注 3：医疗器械与医学诊断的增长主要系“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设备装机及替代传统手术的

手术量快速增加而带动耗材销量增加。 

2016 年度，公司实现利润总额人民币 357,155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人民币 280,584 万元，分别较 2015 年增长 5.92%、14.05%。 

2016 年度，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继续保持上升趋势，2016 年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 209,278 万元，较

2015 年增长 26.36%。 

2016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保持持续上升，2016 年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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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人民币 211,004 万元，较 2015 年增长 30.17%，公司盈

利能力和运营质量进一步提升。 

三、发行人 2016 年度财务状况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注) 2016年度 2015年度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462,882.04 1,260,864.83 16.02 

营业成本 671,836.40 630,804.07 6.50 

销售费用(注1) 370,405.64 281,514.14 31.58 

管理费用 231,185.69 190,552.21 21.32 

其中:研发费用 71,474.91 67,003.58 6.67 

不含研发费用的其他管理费用(注2) 159,710.78 123,548.63 29.27 

财务费用 40,094.03 45,023.53 -10.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注3) 211,003.93 162,102.79 30.1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注4) -244,709.61 -186,991.11 -30.8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注5) 144,602.95 55,071.51 162.57 

研发投入(注6) 110,611.78 83,020.33 33.23 

注 1：销售费用的增长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治疗领域核心产品销售增长以及市场开拓深

入所致; 

注 2：管理费用的增长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发展、国际化并购加速相应的尽调及其他投

资相关费用、信息化投入等的增加所致; 

注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长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良好以及运营提升所致;  

注 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额增长主要系 2015 年出售控股子公司及收回投资收

到的现金较大所致; 

注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长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及发行公

司债券所致; 

注 6：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资产负债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2016年末 

2016年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2015年末 

2015年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2016年末金额

较2015年末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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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16年末 

2016年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2015年末 

2015年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2016年末金额

较2015年末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599,602.97 13.70 402,863.69 10.55 48.84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销

售增长、回款良好所致 

交易性金

融资产 
4,848.88 0.11 3,375.12 0.09 43.67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所

持交易性金融资产股价

上涨所致 

预付款项 27,122.70 0.62 16,178.49 0.42 67.65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原

料及库存商品预付款增

加所致 

应收股利 8,220.82 0.19 839.32 0.02 879.46 

主要系报告期内参股公

司已宣告但尚未支付的

股利所致 

开发支出 57,020.42 1.30 22,253.17 0.58 156.24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加

大研发投入所致 

长期待摊

费用 
2,074.71 0.05 1,263.60 0.03 64.19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租

赁物业改造项目增加所

致 

其他非流

动资产 
57,477.13 1.31 21,292.70 0.56 169.94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预

付转让款及土地出让款

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382,620.97 8.74 547,170.55 14.32 -30.07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债

务结构调整所致 

应付票据 12,458.81 0.28 7,543.03 0.20 65.17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使

用应付票据结算额增加

所致 

预收款项 38,574.45 0.88 26,023.48 0.68 48.2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预

收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

负债 
55,911.99 1.28 9,252.67 0.24 504.28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发

行超短期融资券所致 

长期借款 218,290.50 4.99 167,620.15 4.39 30.2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债

务结构调整所致 

应付债券 338,805.26 7.74 189,532.40 4.96 78.76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发

行公司债券所致 

递延收益 34,670.61 0.79 16,931.76 0.44 104.77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

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所致 

其他非流

动负债 
- - 6,446.03 0.17 -1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授予控

股子公司非控股股东的

股份赎回期权行权所致 



14 

 

 

近 2 年的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16 年 2015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变动原因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479,895.41 449,915.39 6.66 -  

流动比率 1.06 0.76 39.92 见注 1 

速动比率 0.9 0.61 47.39 见注 1  

资产负债率 42.31% 45.89% 减少 3.58 个百分点 -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5.92% 25.66% 增加 0.25 个百分点 见注 2 

利息保障倍数 8.26 8.07 2.32 -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6.71 5.23 28.3 见注 3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9.77 9.46 3.28 -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0 -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0 -  

注 1：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的上升较大主要是由于公司报告期内发行人民币 30 亿元的 5 年

期公司债券用于归还到期的短期借款，以及销售增长、回款良好等因素增加了货币资金所致； 

注 2：EBITDA 全部债务比是指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全部债务（负债总计）； 

注 3：现金利息保障倍数是指（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现金利息支出+所得税付现）/现金利

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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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30 亿元，已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公司已于北京银行上海黄浦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使用专户。截至 2016 年 6

月 3 日，公司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账户管理的相关规定，

管理和使用相关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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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为维护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本期债券采取了如下的偿债保

障措施：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于北京银行上海黄浦

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和偿债资金专户。 

本期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较募集说明书中“偿债计

划及其他保障措施”内容没有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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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期债券利息的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6年至2021年每年的3月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付息工作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 

公司已于2017年3月6日支付了“16复药01”自2016年3月4日至2017年3月3

日的利息人民币100,500,000.00元。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

券未出现延迟兑付利息或本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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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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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17年5月23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上海复星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及2017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

展望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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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负责处理与本期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相关机构及联系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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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受托管理人职责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海通证券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有关规定

和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约定，对企业有关情况进行了跟进和督导，履行

了受托管理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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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2016年当年累计新增借款金额及担保金额超过2015年末经审

计净资产的20%，上述担保主要系为控股子公司新增借款及商业合作提供，均属

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范围，相关信息披露内容详见2016年6月7日及2016年8月3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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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6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